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2025年度水稻补偿资金建设工程
	一、工程概况：

    1、本工程位于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

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详见招标文件
 二、编制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的该项目电子版图纸及其他有关文件；

2、《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 

 3、《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2010 年版）； 

 4、《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动态基价表》（2017 年版）； 

5、《江苏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2017 年版）； 

 6、 苏建函价 [2019] 178 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 
7、招标文件及施工现场条件；

三、有关人工、材料、设备、参数和费用的说明：

1、本工程没有甲供材；
2、税金按照苏建函价[2019]178 号，执行一般计税；
3、人工执行苏水基〔2015〕32 号文；
4、材料价格参照 2025 年 12 月南京市工程造价管理中相关市区及地材信息指导价， 指导价中没有的，参考市场价计入；
5、措施项目清单中安全文明措施费为不可竞争费用，详见招标文件；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通用条款、合同专用条款、技术条件或规范、设计图纸一起使用，设计文件与清单描述不一致的，以清单为准，清单中未注明但图纸中包含的项目报价时应包含在相关子目综合单价中，不另计取；
2、工程量清单中每一个项目的综合单价及措施费中，应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设备）费、管理费、利润、税金、材料差价、场内外运输、机械进退场、施工排水费、临时设施、材料周转、赶工措施、机械停置、噪音排污及夜间施工费以及根据本招标文件要求的风险金等全部费用；
3、方开挖中包含清淤、土方、清杂、结构基础等所有土方的挖、运、弃等，土方平衡投标人自行考虑，投标人在工程土方的开挖、回填等工程量子目清单报价时须考虑土方倒运、弃土场地、取土场地及购土等而发生的费用，并纳入相关的工程量清单子目中予以报价，结算时不予调整；
4、施工时应保证临近建筑物、堤防等的安全，所采用的临时工程应可靠牢固，费用由投标人自行确定，摊销到相关项目的单价中；
5、水土、环保措施必须满足设计图纸及相关规定，该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报价，结算时不予调整；
6、分项工程量清单及措施项目清单中固定总价的内容结算时费用不予调整；
7、措施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报价，结算时不予调整，措施费用中围堰、导流、截流、降排水、临时便道、临时支护等均由投标人自行综合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
8、止水、伸缩缝、泡沫板、沉降缝等的费用均包含在工程量清单中的相关子目的综合单价中，为完成实物工程量所需的辅助工程如临时填筑的土方等亦应包含在工程量清单中的相关子目的综合单价中，砼工程单价含商品砼购置、运输、浇筑、养护、试验以及模板的制作、安装、拆除等全部费用；
9、招标图纸中有明确设计而本清单中未列项目，投标人需自主报价，费用含在本清单的子目中，结算时不再增加子目和费用；
10、本工程施工过程中需提供隐蔽部位及正常施工时的影像资料，包括图片及视频，图片需标明施工部位，此项作为进度付款时必备资料，否则监理单位拒签进度款支付凭证；

    11、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自身企业的实际情况及项目概况自行组价，工程量清单已包含了本次招标的所有内容，以及为完成各分项工程所有明示或隐含的工作内容，投标人均应考虑在其所填报的综合单价中，若投标人清单中综合单价出现严重不平衡时，甲方有权在总价不变的情况下予以综合平衡；
12、投标人应自行踏勘现场，并充分考虑本工程的复杂性、所涉及的各项措施费及风险因素后再进行投标并自行考虑施工条件；进场施工前施工单位应与甲方项目负责人对接需要实施的施工工程范围及要求，不得盲目施工；否则造成的损失均由施工单位自行承担；

13、工程量清单中每一项目工程量系合同招标工程量，作为投标报价的基础，而不能完全作为对承包商进行支付的依据。结算时，按实际发生并经发包方、监理和跟踪审计认可的工程量为准；
14、混凝土相关参数及性能要求详见图纸，添加剂要求详见图纸说明，图纸要求的伸缩缝、台帽缝等均包含在混凝土综合单价中，以上内容预算中不单独立项。

15、投标人自行勘探现场，充分考虑现场施工条件，排水、围堰、障碍物拆除等产生的费用自行考虑在报价中，不单独立项。

16、管道、渠道、渣涵等构筑物连接费用均包含在清单子目中，不单列。




